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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晓丽

检察机关办理污染环境案件时，土壤中重金
属含量是否超标，单凭肉眼观察无法分辨。借助
检察技术的力量，出具检验报告，成为检察办案
的重要支撑。近日，记者在河北省河间市检察院
采访时获知，在该院刚办理终结的一起案件中，
检察技术应用“立了大功”。

2023 年 5 月，河间市检察院检察官沈之凯在河
北省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平台中发现
一条案件线索——河间市兴村镇某村东北方向的
一处大坑内，有大量倾倒的红褐色淤泥 （淤泥已
经干燥呈固体状），散发出刺鼻气味。据此，沈之
凯 带 领 办 案 组 进 行 实 地 查 访 ， 发 现 举 报 线 索 属
实。周围群众还告诉他，这些红褐色淤泥大概是
十多天前被发现的。对此，办案人员向专家咨询
后初步认为，红褐色淤泥可能是企业生产过程中
弃置的固体废物，重金属含量可能超标，存在污
染土壤和周围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风险。

如 何 确 定 红 褐 色 淤 泥 中 重 金 属 含 量 是 否 超
标？河间市检察院委托沧州市检察院检察技术部
门协助现场取样固定证据，并进行了快速检测。

2023 年 5 月 30 日，检察官和检察技术人员来
到现场进行勘查，对红褐色淤泥按照相关规范进
行采样封存。检察技术人员运用无人机技术航拍
污染现场全景，固定证据。

“我们在河北省检察院的支持下，委托最高人
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调取
案发地近 5 年的卫星影像。经过分析，发现在 2023
年 5 月卫星影像上开始出现疑似红色固体废物，与
村民提供的时间节点吻合。”沧州市检察院公益诉
讼快速检测实验室技术人员只茂芹对红褐色淤泥
样品进行了初步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重金属铬含
量严重超标。因该工作室无出具检验鉴定报告资
质，沧州市检察院向河北省检察院检察技术部报
告后，将样品委托至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
验鉴定。

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根据污染现场实地测量
绘制的现场图出具详细的采样方案，沧州市检察
院检察技术人员按照采样方案要求，对红褐色淤
泥和土壤进行采样后送至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
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参照 《土壤和沉积物 12 种金
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HJ 803-2016），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仪对检材中铬含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红褐
色淤泥下土壤检材中铬含量超过国家有关标准限
值 17.5倍。

根据检验鉴定结果及检察机关调查情况，2023
年 6 月 3 日，河间市检察院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发

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环境监管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生态环境部门认为环境受污染情况严重，同时还可能涉嫌

刑事犯罪，在履行监管职责的同时，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通过调取道路监控录像，找到了倾倒红褐色淤泥的嫌疑车辆和金某

等 5 名犯罪嫌疑人。经查，金某等 5 人在 2023 年 5 月 19 日、20 日两次将 200 余吨
某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 （淤泥） 倾倒至上述大坑中。经鉴定，倾倒的固体废物属
于“有毒物质”。

在查办刑事犯罪的同时，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同步进行，“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污染环境属于无过错责任，在污染环境案件中，无论污染者是否存在过
错，只要造成环境污染和损害，就需要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沈之凯介绍，
某公司和金某等人应对该起污染环境案件承担共同民事责任，经生态环境部门与
某公司沟通，该公司主动表示愿意承担修复生态环境的费用。

2023 年 6 月 25 日，生态环境部门与某公司就如何修复生态环境达成一致意
见，由某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编制专门生态环境应急处置方案，并对
被污染区域进行生态环境修复。7 月 2 日，某公司将非法倾倒的固体废物清理完
毕，对固体废物按相关规定处置完毕。

同年 7 月 11 日，河间市检察院委托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对修复后的土壤进行
检验。经检验，土壤中的铬含量达到有关标准要求，受损区域土壤已得到修复。

此外，金某等 5 人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2023 年 9 月 7 日，公安机关将金某
等 5 人移送河间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审查后认为，金某等 5 人违反国家规
定，通过渗坑逃避监管的方式倾倒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涉嫌污染环境罪，
于同年 11 月向法院提起公诉。今年 10 月 22 日，法院审理后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
全部犯罪事实和提出的量刑建议，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金某等 5 人拘役六个月
至四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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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建安 通讯员杨
雄） “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可能
还走不出来。”近日，曾是家暴受害者
的刘女士对前来回访的贵州省施秉
县检察院检察官说道。

20 年前，刘女士怀着对美好婚姻
生活的期盼，从外省远嫁至施秉县，
与许某先后生下 4 个女儿。然而，因
埋怨刘女士未能生育男孩，许某经常
辱骂、殴打妻子，还通过烧香烧纸等
迷信手段诅咒刘女士，使刘女士身心
健康和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伤害。

2016 年 4 月，刘女士提出与许
某离婚。愤怒之下，许某在自家水
果摊用含染料的开水泼向刘女士，
致刘女士头部、面部、颈部、前胸
及双手、腕部多处烫伤，烫伤面积
约占体表面积 12%。刘女士因此住
院治疗一周，许某也因故意伤害被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出院后，刘女士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但因许某多次道歉并保证不再
犯同样的错误，念及女儿尚幼，想着
经过这次的教训，许某会改过自新，
刘女士选择了原谅，并撤回起诉。

然而，刘女士的原谅和忍让未能
换来许某的真心悔过。2022 年 9 月，
许某再次因琐事殴打刘女士，致使刘
女士头部受伤住院治疗 8 天。不堪继
续忍受许某的家暴行为，刘女士于同
年 11 月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并同时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于当月作

出裁定书对刘女士予以保护。经开庭
审理，法院查明许某虽有实施家庭暴
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但
认为原告未能提交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的有效证据，于次月作出判决，不
准予离婚。

这份判决未能修复破裂的感情，
刘女士与许某彻底分居，4 个女儿也
因多年目睹母亲受到的伤害，支持刘
女士离婚。但因自身文化水平低、法
律知识欠缺，担心再次提起离婚诉讼
无法得到法院支持，2023 年 10 月，刘
女士走进施秉县检察院寻求帮助。

“检察官，许某长期对我进行家
暴，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在施秉县检
察院接待室，刘女士掀开额前的头
发，露出额头上长长的疤痕，递上一
沓打印出的鲜血淋漓的伤情照片，泪
流满面地向检察官哭诉多年的委屈。

经过审查，检察官认为刘女士与
许某存在离婚纠纷，法院判决不予离
婚后已持续分居达一年之久，且许某
多次对刘女士实施家暴，两人感情确
已破裂，符合离婚条件。刘女士享有
婚姻自主权，其人身权利亦应得到保
护，在充分尊重其真实意愿的前提
下，施秉县检察院决定支持起诉。

为帮助刘女士固定证据，检察官
先后调取公安机关接警单、刘女士住
院病历等相关证据，证实许某因家庭
矛盾多次对刘女士实施家暴，且刘女
士多次报警处理，还因家暴两次受伤

住院。
同时，该院还派出经验丰富的女

检察官对刘女士进行心理疏导，普及
法律知识，鼓励其勇敢维权，并联合
法院、妇联、公安机关联系许某，通过
释法说理，向其说明家暴行为的危害
性以及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

针对刘女士和许某的离婚纠纷，
法院依法进行调解，双方同意离婚，
并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事宜达成
协议，刘女士与女儿们的生活也得到
了保障。今年 1 月 31 日，刘女士拿到
了离婚调解书，长期被家暴阴云笼罩
的她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

丈夫长期施暴，就因妻子未能生育男孩

◆消除家庭暴力 拥抱美好生活◆

编者按 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对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11 月 25 日是联合国确立的“国际消除
家庭暴力日”。在反对家庭暴力、促进社会和谐中，检察机关承担着重要责任，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报现推出一组检察机关帮
助受害者驱散家暴阴云的典型事例，借此彰显我们的态度：暴力不该被容忍。

为他们“撑腰”，向家暴说“不”

姚雯/漫画

□本报记者 张仁平
通讯员 黄珊婷

日前，一位母亲拿着法院的裁定
书来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民政局，
办理女儿童童（化名）的抚养手续 。
据悉，童童目前被寄养在龙岩市儿童
福利院。活泼可爱的童童看似和同
龄人没什么两样，但她的一双手臂无
法正常屈伸，双臂肘关节无法活动，
就连吃饭、写字都有困难。童童到底
经历了什么？

时间回溯到 2022 年 3 月 4 日，龙
岩市检察院未检干警收到一条来自
龙岩某小学“春蕾安全员”的强制报
告线索，反映年仅 9 岁的童童体表有
多处外伤，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接报
后，龙岩市、新罗区两级检察机关第
一时间介入调查，一起长达两年的监
护侵害案件就此浮出水面。

原 来 ，自 从 2020 年 童 童 的 妈 妈
离 家 出 走 失 联 后 ，其 父 杨 某 性 情 大
变 ，常 因 家 庭 琐 事 和 学 习 问 题 对 童
童 大 打 出 手 ，导 致 童 童 手 臂 肘 部 骨
折 。由 于 杨 某 缺 乏 经 济 来 源 无 法 负
担治疗费用，童童的伤情逐步恶化，
已 经 到 了 影 响 正 常 活 动 的 程 度 。了
解 情 况 后 ，新 罗 区 检 察 院 迅 速 启 动
立 案 监 督 ，依 法 追 究 杨 某 的 刑 事 责
任 。经 该 院 提 起 公 诉 ，2023 年 2 月 9
日 ，法 院 以 虐 待 罪 判 处 杨 某 有 期 徒
刑二年三个月。

“本案中，杨某是童童的唯一监
护人，杨某无固定收入，二人生活

较为困难。杨某入狱后，童童处于
事实无人抚养状态。”为保障童童得
到妥善的安置，新罗区检察院随即
会同教育、民政等部门组成联合救
助小组，对童童开展综合性救助保
护工作。

“一方面，省、市、区三级检察机
关帮助童童申请了一笔司法救助金，
并联系街道派员陪童童前往省级医
疗机构就医，制定治疗方案，帮助童
童进行手臂康复。另一方面，杨某被
羁押后，民政部门第一时间将童童纳
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将她
安置于儿童福利院临时照料，每月发
放 2100 元生活补贴。同时，教育部门
协调转学事宜，将童童转入福利院附
近学校就读。”承办检察官介绍说。

身体的伤尚能治疗，但心理的伤该
如何治愈？由于原生家庭的不幸，童童
行为多动、不受控，情绪起伏较大，很难
保持较长时间的专注力。“针对童童的
心理问题，我们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童童
进行矫治。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进，童童
的情绪逐渐稳定，学习成绩也有所提
高。”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童童阳光
开 朗 ，结 交 了 很 多 新 朋 友 。 在 采 访
中，检察官还向记者分享了一个好消
息——童童的妈妈回来了！“她已经
向法院申请离婚，并取得了童童的抚
养权。今年 10 月 28 日，童童的妈妈
向新罗区民政局申请办理童童的抚
养手续，很快童童就能回到妈妈的身
边了。”检察官说道。

妈妈失联后
爸爸变成了凶神恶煞

上述两起家暴案件非常典
型 。 一 起 发 生 在 婚 姻 存 续 期
间，女方长期被男方实施家暴，
一直选择隐忍，而陷入受伤、自
我疗伤、原谅、再次受伤的恶性
循 环 中 ，看 不 到 希 望 和 明 天 。
一 起 则 因 父 亲 假 以 管 教 之 名 ，
将孩子虐待致残。任何原因都
不构成家暴的正当性。法律不
允许，教育不允许，伴随余生的
心 理 之 痛 均 不 允 许“ 打 骂 家 人
是自家事”“棍棒出孝子”等陈
腐观念继续横流。

实际上，除了家庭成员之间
的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
由等身体上的侵害行为之外，经
常性谩骂、恐吓等精神上的侵害
行为，亦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家庭
暴力。

对家暴“零容忍”，既是法治
的鲜明立场，也是全社会的基本
共识。但在实践中，摆脱家庭暴
力并不容易，一些受害者为了维
护表面上或者一时的家庭和谐
对家暴一忍再忍，这样的长期忍
耐不仅没有让家暴停止，反而会
因纵容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更
大的不幸。无数的案例告诉我
们，家暴只有 0 次和 N 次。在家

庭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无论是女性、孩子，还是男性，一
旦成为被家暴的对象，唯有勇敢
并积极自救，才能遏制暴力变本
加厉的势头。

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后，受害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
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
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
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此外，当事人因
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
的现实危险，还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两起案件的检察履职，彰显
了检察机关对家暴受害者的深
切关怀和坚定保护，真正做到了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再次昭示了
法律的威严不容践踏。

暴力不该被容忍，反家暴是
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
任。让我们不做沉默的羔羊，唯
有将每一个家置于法律与爱的
双重守护下，家才能成为真正的
避风港，这是司法之为，也是社
会之盼。

（潘若曦）

对家庭暴力须坚持“零容忍”

●编后评


